FAFEERLY ARAE )
113& &+ % % $512%%

E NI A Tegk
TR NIR A B g AR

CEECEO 91

= i
FERILA E B
_ /l'l‘.f"‘/d—.’
Ll % 35 = F
3

FAEEA Fgﬁz ¥ ,g'ﬂgfi s PR ARt ER FII3ESTY 200
%/‘%’4’% L 1137 ﬁ}i"%k" % 16185 % — %}‘J/Lﬁﬁi F

A 114E 4T 9p 2 @RER R > Bl deT

1 <
B w o
%_%' ;f:%.ﬂ:?rg} P;ﬁ:&g;};%o
7z 2d
A RAEER
BETANG I FLF2R{ g L8 v d R LA EL
2o ERHRSPHF/RLIAEFRLZEP - F 0 BT
E % 4460F % 178 - %25571;“1}?%?2 33k 23 P

:
e H o PIFRANRFEP R IR FARARERERD
A%agﬁ-01k>46a@%0m-Es;aﬁig%&ﬁﬁ%%$
2 RFREG I FA2E053DA AL o A ARE IR
o B R ket 4428800~ A 4 5 & 54k
T2 G R FREF I FALIFE200~ A 4 o 15+ 37 A AT
B RGEER IAEHZEP o £ BT BT EF o



|

J

I~
e
-
>~

Ry

-

S TR RAERBTEY B AR

103# 42 i?ii%%“r14ﬁﬂriliﬁ<Tﬁ
AEZA) o 1073 20p R AR IR ENE
(THALRLILY)  FQXFHFAFES S EF 6 50
¥ AR 11283 250 B > A g vaF i
AR ENKT o PR A RATTI2E9Y A2t 8 T
B EETE ) BB SRR T AN S A LT A gL N
1EPM GBI AP & PR AL EHF - 2112£12
Tk 2E e AT kL IR A A EREL PR
TRREFEIEP2EY 0 B EZFSHEFLAHT AER
FaP PR GRAYSEAREZELE TR E R KGR
iﬁ$i¥%§ﬁ,aﬁiﬁlgﬁﬁﬁfﬁﬁﬁi¥%§
TR R A Rep 107T#47 22 112287 1 » P72
8 & éuﬁﬂgki%ﬁmgi’%ﬁ%iFﬁﬂﬁﬁ
L EHEF 2 o REXFHT TR ELNIEY
3R EL R K SF AR EA28800~ -

=1

i 32 W =b K
3
‘r\:\‘\
S »ﬁ?ﬁ%W*m~
fon
—=i
=

422

s

b

TRAFE1IF82007 5 op Asih g A iE
Pk fE L A 20 42 A
J€%4é1%ﬁ£ﬁi¥

s ﬁ-ﬁ—ﬁ }:"1‘[5:3_1" g = /3‘4‘ 5

L
v
~5'@%@mkpg%

27 =)
g 1T > ‘r’gl_k

-—_\

<

Hwme > @ w;ﬁiwz*
B AEE  RRAFRAES IR EFFHAR
CEARER A LR QAR R R
BB - - B P AE S FHEARRAS
FoOA LRI LONIFEFFS AT A REL N2
FfFts g2 T2 hEE 0 B F 2 Lt A=
g kyp 0 PHRALRET A 2 EL N p AR
o PR AR E R 0 Rl ETA R E

Lo F3RAA R Bt B
F AR H 3 A 427800



-_\

AR pARTERE AEEY = FHP o FKELEAZ
DFrE2ZJIAL - E) MR TEAy e R FREA ALY
8200~ - % B%\;’%ﬂ*%ﬂ‘ié}i PAZ Pk - #HELR
PEST SR 1P AR S R S r s SN S
ArEFFALRETRE LB (AAREFT2E )
FEHEIE
A e TR BT R OREFT A AR 112890
2 FLEF FoA = PEARTE o
PR ApI03E Ry e n A1 AirE 2
o pE10T#30 250 K =k E e
S R I TR
103E 45 112£107 it
’igiﬂ’éﬁf—%fﬁz}?ﬁé—?s
5

A _
Ef’rr'ﬁ;'/ il‘j‘n

el i 110724 4112&8” B2 5*’42?35’80071 3 ,‘1:\.,{:
BT G R E 112290 F2112£120 2R

FFFALERFHREL2FNF RATH G EEL T T
27T i 2 o3 3330107#37 250 &



=)

FAERIEY R AL R EGE L P PO FE
PIAFERFEIHER G LRI LYaE TR X
BEAELH (ARELH21223F -2 EHEH2) &
éi?omiﬁkﬁﬁﬁﬁﬁ}iﬁlgﬁ%*@ﬁaﬁi_
ST ERRL Y FIRA QI R L A ST I BlAR
J?“F‘f’)j‘ R = A i“?’ PREEST -
9 L OO0 R § AL - iia%fﬁtgﬁ‘@
R E A URES S I ax EIEHRE YA 3

i\
LS
T
|~
e
BN
>~
%i‘,‘t
(=
.‘ﬂa
¥
—=\
?
T
%
H-
=
ﬁ
=3
it
1
1%
|
.
R
>~
)

mﬁ’azg%%f ﬁ?mﬁ¢%” ﬁ{ﬁiﬁ*ﬁ%
R M ERIFAAGEGHR L A E L E P 0k

*’**Pﬂﬁ LRI CERRE A A 5B
B¢ FIEHE LﬁAﬁﬁ%ﬂ’F%%AP,Jfﬁ
.%fi}j‘%;zkli‘-@ﬁvak?{—k%j{g FRIAL 37 4 B ud g o F)iR

Lok bR A d ks #Tin g s 10R s dek % 8 240
~ ﬁ}ga&;\&sofzzﬁ (AR%EE%1202123% ) -
1A O00 F % AR fr ik 0 ;OO0 $hig it khiE
ML ARG o h o MR AR 2
plO3Z 1222 fH 2 jz3c8dp (R RF X 5792104
F) 2 b Az 10721128 B2 [ 5 2 d 30 4k
(RR%5149-295F ) » v PR A v 3 fH 'y
e, s TR TEE, - TEY TR, @
REWTRG TASLA,  TEFAARFEY | Twg
BRR THE  fTH
@

T4, >~ "THRE, EHED AL

BoowE TEFE, o DA, RIS B A AR A
WEIRELHEIAIFAL PR gREFE D 5314
ﬁiﬁiﬁ’ﬂ%aP%&ﬁH@P%4ﬁ%f§%,%é
FRAFHFEIMERE > F e g AR EHR ZH0R (R
107#12% 2L 260~ ~112#6* L 570~ ) 3+ 52 38

£mA



2
> o 1/Lb ¢h E_/ 1$%. H I %—*{%Jﬂ{
%ﬁidﬂatﬁ41#ﬁﬁ$é%@

;Lo iELFELEBlOB—&ﬁ»\F#; %’@;F‘%E?P_,_L?’%A;»l‘j

%

- =

2

F

+

20

I

74..
N]
=

%ﬂmﬁﬁ”ifiﬁﬁ@@??Q’ﬂﬁﬂP%&ﬂw

E’T»EIF?&&@PE%~. F—u’ﬂif‘}ﬂ:ﬁtF"F’\’iﬁ
» 2 OO0 thigdt i+ kip # > #IROO00

PrEEThEE T FEA 3 p 10384 2 2 d
FAME P AREEY - HA A AR FA > BEI]0TEZY
Bé’;,:‘i'xlbfﬂ’f?ﬁ?”"‘ixe <Hsi;“i'#\%“i
xﬁéﬁjé%kaﬁkiiiﬁmk %0 2112#120
» EEbE S22 HF > -%Aiwk%ﬁ_ ‘%~ﬁ”%é$

-PT-”/\E%ME_P 5'Jr§;§fJI?E] F‘ A om @P\?g‘r}\
Y - HARAART A AR IR A SRR AR

I

=

NEFH oA LRI 2T HER 292G &4
Lamd Pertdde i Rpv G - Lt ik

GE R L FY R AL FALE B LR FAN
BOoRITFARLF FFE o DAkt v RERE e 2
Hi@?zz’ﬁﬁi%o
Tk o P x4 IZZ%;: KR I RS [ S S 2 R ESPE NN
%o 3 %g@@wﬁ A A2FB00A ~ PEERTE T L E G
r‘% B PR A 158200~ » 230p 4k AR p

%?B'L’ﬁ‘ﬁ@ﬂé\‘5)"'ﬁ\’f » R EIEd > 7
,@g;é‘;g# o &M 0 REATL P IR A pLiF :J PR EE 0 b
FRadpF RN 0 R BRI ZEED /I H
¥ o
AEEHEe & mf’ﬁm A2 ITH AT R R AR R
 EARFEEERE AL gmal o WA R - - %I
A A AP oo



o
(am]
o=
|
o
3%
~4 <
5
CHY
~ W
T
Bl <«
e A
L
N
Ant
- @.
H
'm_
~
A
&
~ i

I 2
K50
N

i N
2

# 2Lk

N }:;:L

B &
e wp

fue fne

UL

30

114

w

4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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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百象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雅琳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被上訴人    黃啓庭  
            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俊誠律師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6萬9450元本息；及被上訴人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2萬5535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本息；及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本息。核上訴人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津芳食品行原由黃啓庭獨資經營，伊自民國10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下稱系爭雪糕），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委託代工製造合約書（下稱系爭代工合約），並約定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系爭代工合約於112年3月25日屆期後，兩造仍持續依系爭代工合約履行，嗣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將津芳食品行轉讓予游婷雅，伊改與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合作，兩造委託代工合作關係並未中斷，仍按系爭代工合約履行。至112年12月止，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糕運送至伊公司之運費，係由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司，伊再依津芳食品行提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給津芳食品行，而系爭代工合約既約定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則黃啓庭自107年4月起至112年8月止，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自112年9月起至同年12月止，即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免於負擔運費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代工合約及不當得利之規定，求為命黃啓庭應給付伊42萬800元，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伊1萬8200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103年與津芳食品行合作，即由上訴人負擔運費，嗣黃啓庭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時，因未詳細確認合約細節，而於簽約後始發現運費負擔模式與先前不一致，即與上訴人溝通，要求維持原先模式，並取得上訴人同意，以口頭約定運費由上訴人負擔，於每月出貨收款明細中列「運費」項目一欄，一併向上訴人收款，上訴人同意支付並無異議，是系爭代工合約第9條運費由津芳食品行支出之約定，因嗣後兩造之約定及履行情形，核屬債之更改，而成為雙方契約之依據，上訴人主張運費應由伊等支出，自無理由。此外，上訴人請求之運費，已罹於短期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見本院卷第72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津芳食品行為獨資商號，原負責人為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變更負責人為游婷雅。
２、上訴人自10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
３、自103年間起至112年10月份止，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糕運送至上訴人之運費，係由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司，上訴人再依津芳食品行提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給津芳食品行。112年11、12月則由上訴人委託大榮貨運公司運送，運費由上訴人支付大榮貨運公司（至於何人應負擔運費，兩造有爭執）。
４、原審附表一（見原審卷第145頁）除「單據遺失」欄、「原告自行委託大榮運送」欄外，上訴人對於「費用」欄所示數額，為上訴人連同貨款所一起支付予津芳食品行之「運費」數額乙節，不爭執。
㈡、爭點
１、兩造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後，關於系爭雪糕之運費，應由何人負擔？
２、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啓庭應給付107年4月至112年8月份之運費42萬800元；請求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112年9月份至112年12月份之運費1萬8200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兩造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等情，有系爭代工合約在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不爭執事項２），應為事實。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就系爭代工合約關於運費之約定已以口頭約定變更由上訴人負擔，惟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應就上開抗辯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依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於津芳食品行擔任會計、帳務，兩造於103年就有生意往來，合作期間運費都是由上訴人負擔，一直都這樣，運費跟貨款一起請款跟付款；（提示系爭代工合約書）老闆當初可能沒注意看，後來看了就打電話跟上訴人溝通，伊沒有親自聽到老闆打電話給上訴人講的內容，但之後老闆就說運費的模式照舊，還是由上訴人負擔運費；這幾年來上訴人未曾拒絕被上訴人單據上運費的要求，並沒有要被上訴人負擔運費；運費跟貨款一起收，每個月月結，會寄帳單，上訴人有時匯款，有時寄支票；出貨單單據是伊開的，運費是大榮貨運跟被上訴人算的運費，因還要加被上訴人的成本，所以會加10元，如果大榮貨運是40元，就會變成5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20至123頁）。　
㈢、上訴人雖以○○○為黃啓庭之配偶，認○○○前揭證述偏頗被上訴人，不足採信云云。惟查，本件參諸被上訴人提出之自103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收款單據（見原審卷第79至104頁），及上訴人提出之107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付款紀錄（見原審卷149-295頁），可知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載有「品名」、「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而品名欄下則有「冰品名稱」、「運費或大榮運費」、「回收空箱」、「稅金」等項目，而各項目乘以「數量」乘以「單價」即為「金額」，「金額」加總後為合計金額，被上訴人於每月將送貨單交付上訴人後，上訴人會按送貨單上合計金額全額支付，亦即被上訴人每月向上訴人收取之費用，除包含代工費用及稅金等外，尚包含以每件單價為50元（嗣於107年12月變更為60元、112年6月變更為70元）計算之運費，而此收付款模式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３）。此外，觀之送貨單上已清楚列出「運費」項目，上訴人就其支付予被上訴人之款項確有包括運費乙節，亦知之甚詳。足見兩造自103年起開始合作，運費即由上訴人支付，雖於107年間簽立系爭代工合約簽訂後，其後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記載方式仍與之前相同，即依舊將「運費」列入送貨單，並由上訴人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堪予認定。此亦與○○○前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難認○○○有何虛偽證述之情形。
㈣、本件綜觀前揭事證，並審諸兩造自103年起即有交易，且由上訴人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雖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然其後兩造之交易模式並未變更，即仍由被上訴人在送貨單上載明貨款及運費，至112年12月止，長達5年多之期間，上訴人均未曾提出異議、反對或要求不應再於送貨單上列「運費」項目等情，反而仍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足認被上訴人抗辯於系爭代工合約簽訂後，兩造關於系爭代工合約有關運費之約定有合意變更為仍由上訴人支付乙情，應屬可信。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據系爭代工合約，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其為被上訴人代墊，被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其已支付之運費云云，洵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百象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雅琳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被上訴人    黃啓庭  

            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俊誠律師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同一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黃啓庭應給付上訴

    人新臺幣（下同）46萬9450元本息；及被上訴人游婷雅即津

    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2萬5535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時，

    變更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本息；及游婷雅即

    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本息。核上訴人所為係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津芳食品行原由黃啓庭獨資經營，伊自民國10

    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下稱系

    爭雪糕），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委託代工製造合約書（下

    稱系爭代工合約），並約定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

    ，系爭代工合約於112年3月25日屆期後，兩造仍持續依系爭

    代工合約履行，嗣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將津芳食品行轉讓予

    游婷雅，伊改與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合作，兩造委託代工合

    作關係並未中斷，仍按系爭代工合約履行。至112年12月止

    ，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

    糕運送至伊公司之運費，係由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

    司，伊再依津芳食品行提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

    給津芳食品行，而系爭代工合約既約定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

    擔，則黃啓庭自107年4月起至112年8月止，游婷雅即津芳食

    品行自112年9月起至同年12月止，即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免

    於負擔運費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代工合約及不

    當得利之規定，求為命黃啓庭應給付伊42萬800元，游婷雅

    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伊1萬8200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103年與津芳食品行合作，即由上

    訴人負擔運費，嗣黃啓庭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時，因未詳細

    確認合約細節，而於簽約後始發現運費負擔模式與先前不一

    致，即與上訴人溝通，要求維持原先模式，並取得上訴人同

    意，以口頭約定運費由上訴人負擔，於每月出貨收款明細中

    列「運費」項目一欄，一併向上訴人收款，上訴人同意支付

    並無異議，是系爭代工合約第9條運費由津芳食品行支出之

    約定，因嗣後兩造之約定及履行情形，核屬債之更改，而成

    為雙方契約之依據，上訴人主張運費應由伊等支出，自無理

    由。此外，上訴人請求之運費，已罹於短期時效而消滅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㈢、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見本院卷第72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津芳食品行為獨資商號，原負責人為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

    ，變更負責人為游婷雅。

２、上訴人自10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

    ，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

    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

３、自103年間起至112年10月份止，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

    ，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糕運送至上訴人之運費，係由

    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司，上訴人再依津芳食品行提

    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給津芳食品行。112年11

    、12月則由上訴人委託大榮貨運公司運送，運費由上訴人支

    付大榮貨運公司（至於何人應負擔運費，兩造有爭執）。

４、原審附表一（見原審卷第145頁）除「單據遺失」欄、「原告

    自行委託大榮運送」欄外，上訴人對於「費用」欄所示數額

    ，為上訴人連同貨款所一起支付予津芳食品行之「運費」數

    額乙節，不爭執。

㈡、爭點

１、兩造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後，關於系爭雪糕之運費，應由何

    人負擔？

２、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啓

    庭應給付107年4月至112年8月份之運費42萬800元；請求游

    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112年9月份至112年12月份之運費1

    萬8200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兩造於107年3月25日簽

    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

    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等情，有系爭代工合約在卷可稽，並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不爭執事項２），應

    為事實。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就系爭代工合約關於運費之約定

    已以口頭約定變更由上訴人負擔，惟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

    上訴人應就上開抗辯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依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於津芳食品行擔任會計、帳務，

    兩造於103年就有生意往來，合作期間運費都是由上訴人負

    擔，一直都這樣，運費跟貨款一起請款跟付款；（提示系爭

    代工合約書）老闆當初可能沒注意看，後來看了就打電話跟

    上訴人溝通，伊沒有親自聽到老闆打電話給上訴人講的內容

    ，但之後老闆就說運費的模式照舊，還是由上訴人負擔運費

    ；這幾年來上訴人未曾拒絕被上訴人單據上運費的要求，並

    沒有要被上訴人負擔運費；運費跟貨款一起收，每個月月結

    ，會寄帳單，上訴人有時匯款，有時寄支票；出貨單單據是

    伊開的，運費是大榮貨運跟被上訴人算的運費，因還要加被

    上訴人的成本，所以會加10元，如果大榮貨運是40元，就會

    變成5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20至123頁）。　

㈢、上訴人雖以○○○為黃啓庭之配偶，認○○○前揭證述偏頗被上訴

    人，不足採信云云。惟查，本件參諸被上訴人提出之自103

    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收款單據（見原審卷第79至104頁），

    及上訴人提出之107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付款紀錄（見原審

    卷149-295頁），可知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載有「品名」

    、「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而品名欄下

    則有「冰品名稱」、「運費或大榮運費」、「回收空箱」、

    「稅金」等項目，而各項目乘以「數量」乘以「單價」即為

    「金額」，「金額」加總後為合計金額，被上訴人於每月將

    送貨單交付上訴人後，上訴人會按送貨單上合計金額全額支

    付，亦即被上訴人每月向上訴人收取之費用，除包含代工費

    用及稅金等外，尚包含以每件單價為50元（嗣於107年12月

    變更為60元、112年6月變更為70元）計算之運費，而此收付

    款模式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３）。此外，觀之

    送貨單上已清楚列出「運費」項目，上訴人就其支付予被上

    訴人之款項確有包括運費乙節，亦知之甚詳。足見兩造自10

    3年起開始合作，運費即由上訴人支付，雖於107年間簽立系

    爭代工合約簽訂後，其後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記載方式仍

    與之前相同，即依舊將「運費」列入送貨單，並由上訴人連

    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堪予認定。此亦與○○○

    前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難認○○○有何虛偽證述之情形。

㈣、本件綜觀前揭事證，並審諸兩造自103年起即有交易，且由上

    訴人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雖於107年3月25

    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然其後兩造之交易模式並未變更，即

    仍由被上訴人在送貨單上載明貨款及運費，至112年12月止

    ，長達5年多之期間，上訴人均未曾提出異議、反對或要求

    不應再於送貨單上列「運費」項目等情，反而仍連同貨款及

    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足認被上訴人抗辯於系爭代工合

    約簽訂後，兩造關於系爭代工合約有關運費之約定有合意變

    更為仍由上訴人支付乙情，應屬可信。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據

    系爭代工合約，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其為被上訴人代墊

    ，被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其已支付

    之運費云云，洵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游婷雅即津芳食品

    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百象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雅琳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被上訴人    黃啓庭  

            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洪俊誠律師

            邱俊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6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6萬9450元本息；及被上訴人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2萬5535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本息；及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本息。核上訴人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上訴人主張：津芳食品行原由黃啓庭獨資經營，伊自民國10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下稱系爭雪糕），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委託代工製造合約書（下稱系爭代工合約），並約定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系爭代工合約於112年3月25日屆期後，兩造仍持續依系爭代工合約履行，嗣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將津芳食品行轉讓予游婷雅，伊改與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合作，兩造委託代工合作關係並未中斷，仍按系爭代工合約履行。至112年12月止，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糕運送至伊公司之運費，係由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司，伊再依津芳食品行提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給津芳食品行，而系爭代工合約既約定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則黃啓庭自107年4月起至112年8月止，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自112年9月起至同年12月止，即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免於負擔運費之利益，致伊受有損害，爰依系爭代工合約及不當得利之規定，求為命黃啓庭應給付伊42萬800元，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伊1萬8200元，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103年與津芳食品行合作，即由上訴人負擔運費，嗣黃啓庭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時，因未詳細確認合約細節，而於簽約後始發現運費負擔模式與先前不一致，即與上訴人溝通，要求維持原先模式，並取得上訴人同意，以口頭約定運費由上訴人負擔，於每月出貨收款明細中列「運費」項目一欄，一併向上訴人收款，上訴人同意支付並無異議，是系爭代工合約第9條運費由津芳食品行支出之約定，因嗣後兩造之約定及履行情形，核屬債之更改，而成為雙方契約之依據，上訴人主張運費應由伊等支出，自無理由。此外，上訴人請求之運費，已罹於短期時效而消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及爭點：（見本院卷第72頁）

㈠、不爭執事項：

１、津芳食品行為獨資商號，原負責人為黃啓庭，於112年9月起，變更負責人為游婷雅。

２、上訴人自103年間起即委託津芳食品行代工生產製作手工雪糕，嗣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

３、自103年間起至112年10月份止，津芳食品行製作系爭雪糕後，委託大榮貨運公司將系爭雪糕運送至上訴人之運費，係由津芳食品行支付予大榮貨運公司，上訴人再依津芳食品行提供之送貨單上所載之運費數額支付給津芳食品行。112年11、12月則由上訴人委託大榮貨運公司運送，運費由上訴人支付大榮貨運公司（至於何人應負擔運費，兩造有爭執）。

４、原審附表一（見原審卷第145頁）除「單據遺失」欄、「原告自行委託大榮運送」欄外，上訴人對於「費用」欄所示數額，為上訴人連同貨款所一起支付予津芳食品行之「運費」數額乙節，不爭執。

㈡、爭點

１、兩造於簽立系爭代工合約後，關於系爭雪糕之運費，應由何人負擔？

２、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啓庭應給付107年4月至112年8月份之運費42萬800元；請求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112年9月份至112年12月份之運費1萬8200元，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兩造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於系爭代工合約第九條記載：貨物出貨運費由津芳食品行負擔等情，有系爭代工合約在卷可稽，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不爭執事項２），應為事實。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就系爭代工合約關於運費之約定已以口頭約定變更由上訴人負擔，惟為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應就上開抗辯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依據證人○○○於原審證稱：伊於津芳食品行擔任會計、帳務，兩造於103年就有生意往來，合作期間運費都是由上訴人負擔，一直都這樣，運費跟貨款一起請款跟付款；（提示系爭代工合約書）老闆當初可能沒注意看，後來看了就打電話跟上訴人溝通，伊沒有親自聽到老闆打電話給上訴人講的內容，但之後老闆就說運費的模式照舊，還是由上訴人負擔運費；這幾年來上訴人未曾拒絕被上訴人單據上運費的要求，並沒有要被上訴人負擔運費；運費跟貨款一起收，每個月月結，會寄帳單，上訴人有時匯款，有時寄支票；出貨單單據是伊開的，運費是大榮貨運跟被上訴人算的運費，因還要加被上訴人的成本，所以會加10元，如果大榮貨運是40元，就會變成5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120至123頁）。　

㈢、上訴人雖以○○○為黃啓庭之配偶，認○○○前揭證述偏頗被上訴人，不足採信云云。惟查，本件參諸被上訴人提出之自103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收款單據（見原審卷第79至104頁），及上訴人提出之107至112年間之送貨單及付款紀錄（見原審卷149-295頁），可知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載有「品名」、「規格」、「數量」、「單價」、「金額」，而品名欄下則有「冰品名稱」、「運費或大榮運費」、「回收空箱」、「稅金」等項目，而各項目乘以「數量」乘以「單價」即為「金額」，「金額」加總後為合計金額，被上訴人於每月將送貨單交付上訴人後，上訴人會按送貨單上合計金額全額支付，亦即被上訴人每月向上訴人收取之費用，除包含代工費用及稅金等外，尚包含以每件單價為50元（嗣於107年12月變更為60元、112年6月變更為70元）計算之運費，而此收付款模式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３）。此外，觀之送貨單上已清楚列出「運費」項目，上訴人就其支付予被上訴人之款項確有包括運費乙節，亦知之甚詳。足見兩造自103年起開始合作，運費即由上訴人支付，雖於107年間簽立系爭代工合約簽訂後，其後被上訴人製作之送貨單記載方式仍與之前相同，即依舊將「運費」列入送貨單，並由上訴人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堪予認定。此亦與○○○前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難認○○○有何虛偽證述之情形。

㈣、本件綜觀前揭事證，並審諸兩造自103年起即有交易，且由上訴人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雖於107年3月25日簽立系爭代工合約，然其後兩造之交易模式並未變更，即仍由被上訴人在送貨單上載明貨款及運費，至112年12月止，長達5年多之期間，上訴人均未曾提出異議、反對或要求不應再於送貨單上列「運費」項目等情，反而仍連同貨款及運費一併支付予被上訴人，足認被上訴人抗辯於系爭代工合約簽訂後，兩造關於系爭代工合約有關運費之約定有合意變更為仍由上訴人支付乙情，應屬可信。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據系爭代工合約，運費應由被上訴人負擔，其為被上訴人代墊，被上訴人受有不當得利，並請求被上訴人應返還其已支付之運費云云，洵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據系爭代工合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黃啓庭應給付上訴人42萬800元、游婷雅即津芳食品行應給付上訴人1萬82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均認與本件之結論無涉，茲不再一一論列， 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